國立金門大學      學年度 第    學期 學生校外實習雜費退費申請表
	學系別
	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年級
	
	學號
	
	身份別
	□減免生  □就貸生

	電話
	住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本學期修習

課程名稱
	

	實習機構名稱
	

	實際繳納
雜費金額
	(請參考繳費單據)
	可退雜費金額
	(實際繳納雜費金額 X 1/5)

	申請文件
	□學生校外實習雜費退費申請表  □當學期繳費收據 
□本人匯款帳戶封面            □就貸生請附對保單及繳費單(一般生免付)

	退費方式
	請擇一填寫，限本人之有效帳號(非臺銀帳戶之匯款手續費由受款人自付)
· [image: image2.png]


郵局匯款，局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帳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
· 其他金融機構，銀行名稱：       銀行      分行 
銀行分行代碼□□□□□□□(點我查代碼)
銀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	說 明
	1、 依本校日間部大學部專業實習課程開設準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：學生修習學期、學年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，如全學年均在校外機構實習且未有修習其他課程者，該學期費用以收取學費全部，雜費五分之四為限，學生可於加退選結束且經開課系所確認後辦理退費；學生於實習期間，學校系(所)向實習機構繳納實習相關費用者，其學雜費則不予以減免。
2、 審理時程：預計於當學期第16週退費。

3、 若以上資料填寫有誤以致第一次匯款失敗，需自付重新匯款之手續費。

	學生簽名
	系所承辦人
	系所單位主管

	□本人確認本學期無修習實習以外之課程(如：通識、金門學概論、磨課師課程等)。

	
	


查詢金融機構及分行代碼流程
查分行代碼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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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分行代碼





請浮貼本人郵局或金融機構清晰之封面影本


(本資料僅供學生申請校外實習雜費退費使用)








